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議程

時間：109年1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30
地點：本校4樓多功能視聽室
主席：洪校長國峰
出席人員：104人(全體專任教師56人、職工代表6人、家長會代表42人 )                             

壹、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  人、請假：  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確認議程：

肆、確認上次會議記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108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4條第1項之
          票選委員人數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108年6月5日修正教師法辦理。
2、 依教師法第9條第4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第14條第1項第7款及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時，學校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2分之1為止。
3、 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4條規定，本校票選委員計有19人（當然委員3人、行政代表3人、教師代表13人），按教師法第9條規定，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2分之1為止。本校目前教師代表13人，爰如有處理第9條第4項事項，外聘專家委員應有7人，除尋找外聘專家不易，每人出席費亦是一筆負擔，爰擬修正第4條第2項票選委員人數，將教師代表13人修正為7人，總人數由19人修正為13人另配合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3之1以上性別比例，將任一性別委員7人修正為5人，以符法制。
四、 另因應教評委員任期為1年，經洽詢教育局表示，本次修正通過委員人數應自109學年度實施，爰修正第11點。
四、 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一份（如附表），請審議。

 辦    法: 校務會議通過後，自109學年度起適用，並公告周知。
 附件名稱：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有關修正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13條第8項、第15  
           條第4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北市教體字第1083117957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結果統計，青少    
      年電子煙吸食率自103年起至今，增加近一倍，顯示因電
      子煙之興起，已嚴重危害兒童及青少年健康，另依兒童權
      利公約所揭示保護兒少健康權之立場，加強管制電子煙具  
      有必要性及正當性，請共同推動菸害防制教育並落實無菸
      校園，為學校師生健康把關。

3、 教育局於108年10月24日以北市教體字第1083102325號函頒「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禁用電子煙實施要點」，本市學校依據上開要點將電子煙納入校規規範管理並進行後續輔導及管教等措施，請貴校於本學期結束前，召開校務會議或臨時校務會議，完成校規修正，儘速將新興菸品（含電子煙）納入校規規範管理。
4、 查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13條第8項、第15條第4
項未符合政策規範，擬修正將新興菸品(含電子煙)納入校規。
       五、檢附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
           一份（如附表），請審議。

 辦　　法：校務會議通過後，自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適用，並公告周
           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討論108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重要活動日期
 說    明: 如附件 
陸、校務工作報告：（工作報告以書面為之，每處室發言不得超過三分
鐘）
一、校長室
二、教務處
三、學務處
四、總務處
五、輔導室
六、家長會
七、教師會
八、合作社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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